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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大气〔2024〕138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
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：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上海市大气污染

防治条例》《关于建立实施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的通知》（环

大气〔2020〕31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机动车排放检验

流程，加强对检验过程的监督管理，强化落实机动车排放检验与

维护制度，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执行首小时申诉检验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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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优化营商环境，保障市民合理权益，按照包容审慎原则，

对于首次排放检验结果不合格、且检验结果超标幅度低于 10%

的车辆，车主可申请 1 次申诉检验，检验应在首检结束后 1 小时

内完成。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检验机构”）应严

格遵守相关要求，对不符合上述情形的超标车辆，一律不得开展

免维修复检。机动车环保检测监管平台取消免维修复检申请功

能。 

二、强化维修后复检管理 

各检验机构要严格落实《上海市推进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与

强制维护制度（I/M 制度）工作方案》（沪环气〔2019〕230 号），

对尾气检验不合格车辆，打印维修告知单，车辆经维修单位维修

并上传维修信息至上海市机动车环保检测监管平台后方可予以

复检。 

本市 3 家机动车自检站对于尾气检测不合格的车辆，须采集

维修信息数据并汇集至上海市机动车排放检验监管平台，相关维

修单位应在市交通委公布的本市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站（M

站）名单内方可予以复检。 

三、强化检验数据管理和设备维护 

各检验机构应严格按照《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

术规范》（HJ1238-2021）进行数据采集和传输，确保人工采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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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程表读数、额定转速、污染物控制装置查验图片、外观检查图

片等信息准确无误。检验数据中的污染物检验过程数据应如实按

照仪器的分辨力精度采集并存储记录到数据库，中间计算过程不

进行修约，最终检测结果修约到与对应限值相同的有效位数，加

载减速轮边功率实测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。 

各检验机构要强化检验设备软、硬件维护，检验设备使用的

计算机应专机专用，除安装操作系统、检验设备控制软件及必要

的杀毒软件外，不应安装其他与排放检验无关的软件。不得与其

它设备、网络连接。在机动车检验过程出现数据异常（如氧浓度

异常、过程数据不完整、采样气体低流量、泄漏、集气管低流量、

环境信息异常、发动机转速异常、测功机吸收功率异常、转鼓线

速度异常等）的，检验设备软件应及时提示检验人员在保证检验

安全的条件下终止检验，该次检验无效。检验设备本地时间要求

与环检专网服务器时间同步，每 5 分钟自动校准一次。检验过程

中使用的排气分析仪采样管长度应小于 7.5m，不透光烟度计采

样管应小于 3.5m。重型加载减速法底盘测功机应满足最大总质

量不超过 14 吨的车辆检验，应有固定永久性标牌，标明最大允

许轴质量、最大吸收功率、最大允许检测的车辆发动机额定功率

等参数。 

四、规范适用检验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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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各检验机构要严格实施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

（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

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）》等检验标准，除无法手动切换两

驱模式的全时及适时四驱车型、因适用特殊技术或存在安全隐患

无法上线检测的车型以及执法检查等特殊情况使用双怠速法和

自由加速法外，要全面按标准使用简易工况法、加载减速法检验。

对于不适用简易工况法、加载减速法检验的车辆，要严格按照《机

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》（HJ1237-2021）制定改变方法流程，如

实记录改变方法原因；因上述标准未明确描述的安全、技术原因

确需改变检测方法的，应在简易瞬态工况法或加载减速法检验线

先行试车并保留影像资料。各检验机构要对改变检验方法的车辆

保存图片、视频等证明材料并按“一车一档”进行存档，证明材

料须充分证明改变方法的合理性。 

同一车辆在本市曾采用过简易瞬态工况法或加载减速法检

验的，后续检验必须采用同一方法，不得擅自改变检验方法。 

五、落实检验全过程监控 

各检验机构应严格落实检验流程视频监控，检验线前后视频

应能清晰拍摄车辆前部车牌号码、车辆排气管及检验过程中尾气

采样管插入车辆排气管全过程，应正确使用重型柴油车和重型燃

气车移动式摄像机。待检车辆与在检车辆应保持合理间距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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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检车辆不遮挡摄像机对在检车辆检测过程的拍摄。不得对视频

监控探头进行遮挡和角度调整，视频监控存档至少保存两年。 

六、强化行业自律 

全市检验机构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严格依法依规

依标准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，坚决杜绝篡改检验结果、出具虚假

排放检验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不得采用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

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使机动车通过排放检验，保证检验数据

客观、公正、准确，实现对超标排放机动车的“检测-维修-复检”

闭环管理。 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4 年 8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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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8 月 1 日印发 


